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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维康慈善基金会
编号：WK-[2026]-045

票据管理办法

票据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北京维康慈善基金会（以下简称“本基金会”）财政

电子票据（捐赠票据）及税务电子发票的管理，确保票据使用的合法性、

真实性及安全性，保障捐赠人与基金会的合法权益，依据《财政票据管理

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104 号）、《公益事业捐赠票据使用管理办法》（财

综〔2024〕1 号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

票管理办法》及其实施细则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（数

电票）的相关规定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基金会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电子票据包括：

1.财政电子票据：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（电子）

2.税务电子发票：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（增值税专用发票、增值税普

通发票）、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、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等；

3.外部电子票据：业务活动中取得的各类电子发票、电子行程单、电

子财政收据、电子收据等。

第三条 电子票据与纸质票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是财务核算、税前

扣除、审计监督、信息公开的合法凭证。

第四条 本基金会财务部为电子票据管理责任部门，实行专人专岗、

系统管理、台账可溯、安全存储的管理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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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岗位职责与系统管理

第五条 设立电子票据专管员，负责：

 电子票据申领、赋码、开具、冲红、作废、核销；

 电子票据台账登记、真伪查验、归档保管；

 电子票据系统权限管理、安全运维；

 全电发票的接收、查验、入账管理；

按规定向财政、税务部门报送票据使用情况。

第六条 电子票据管理系统、开票权限、UKey / 证书实行专人保管、

权限分离，严禁一人包揽开票、审核、记账全流程。

第七条 电子票据系统账号、密码、验证码严格保密，离岗立即变更

权限。

第三章 电子票据申领与赋码

第八条 电子票据统一向财政部门、税务部门在线申领，实行限量领

用、核旧领新。

第九条 建立《电子票据管理台账》，逐笔登记：票据类型、票据号

码、开票日期、开票金额、交款人/受票方、项目名称、票据状态（正常/

冲红/作废）、交付方式、备注等。

第四章 电子票据开具规范

第十条 开具电子票据原则上实行 "先收款、后开票"。确因特殊情况

需先开票的，须履行以下书面审批程序：

1.单笔金额≤30 万元的，由秘书长审批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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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单笔金额 > 30 万元的，由理事长审批；

3.所有先开票申请须留存书面审批单，明确收款时限和责任人，票据

专管员依据审批单开具票据，如逾期未收款的须及时冲红票据。

第十一条 开具要求：

1.交款人名称、项目、金额、备注真实完整，与业务一致；

2.按系统规则顺序开具，不得跳号、乱码；

3.电子票据生成即归档，确保元数据完整、未被篡改；

4.接受非货币性资产捐赠时，按公允价值填开公益事业捐赠票据，并

在备注栏注明资产名称、数量、规格型号等信息；

5.捐赠电子票据仅用于公益捐赠，不得用于收费、经营性收入、会费、

集资、摊派、赞助等活动。

第十二条 严禁行为：

1.虚开、转借、代开、重复开具；

2.篡改电子票据金额、项目、受票方；

3.超范围使用捐赠电子票据；

4.为非本基金会业务开具任何票据；

5.私自下载、复制、传播电子票据数据。

第五章 电子票据冲红、作废与重开

第十三条 电子票据开具错误、退款、信息有误，不得直接删除，须

按系统规则红字冲红 / 作废，并登记台账注明原因。

第十四条 重开流程：先冲红原票→审核确认→重新开具正确电子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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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，全程留痕。

第十五条 受票方遗失电子票据：提供查验渠道协助查询，不予重复

开具。

第六章 外部电子发票 / 收据收取与审核

第十六条 取得外部电子发票、电子收据（含全电发票），必须履行

以下审核程序：

1.通过税务总局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或财政电子票据查验平台查

验真伪；

2.核对发票抬头、本基金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项目名称、金额、税

率、开票日期等信息是否合规；

3.全电发票需额外查验发票状态（正常 / 红冲 / 作废），防止接收

异常发票；

4.利用财务软件或发票管理平台进行查重验真，建立电子查重台账

5.核对电子票据元数据与票面信息一致，防止篡改。

第七章 电子票据归档与保管

第十七条 电子票据实行电子档案化管理，满足真实、完整、可用、

安全要求，确保不可篡改、可检索、可查验、可追溯；

第十八条 电子票据归档要求：

1.按 “年度 — 月份 — 凭证号” 分类存储；

2.与会计凭证、账簿、报表同步归档；

3.保存期限不少于 30 年（按会计档案要求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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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严禁私自删除、篡改、泄露、导出电子票据数据。电子档

案查阅须经财务负责人批准，并登记查阅记录。

第八章 核销、监督与责任

第二十条 按财政、税务要求按期在线核销电子票据，确保账、票、

款一致。

第二十一条 财务部定期自查，重点检查：开具合规性、台账完整性、

档案安全性、查验可追溯性。

第二十二条 违规使用电子票据，追究相关人员责任；涉嫌违法的，

依法处理。

第九章 附则

第二十三条 本管理办法经北京维康慈善基金会第二届理事会第八次

会议审议通过，自通过之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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